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級研究員 

@ JD @ 

一、引言 

 

正義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恆意義的基本價值追求

和基本行為準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對正義

的追尋過程就是人類社會由落後到進步、停滯到發

展、由不合理到合理的發展過程。人類對正義的渴望

與激情可以用美國憲法創建人的話來表述：“正義是

政府的目的。正義是人類文明社會的目的。無論過去

或將來始終都要追求正義，直到獲得它為止，或者直

到在追求中喪失了自由為止。”1 儘管作為個人，對

正義的渴望未必會大於對物質財富或其他事務的追

求，但是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正義同人們對物質財富

的追求相比，有更大的價值，即人們正是在一定的體

現着正義的制度下，才能進行協作勞動，共同生產，

而每個人所追求的物質財富只有在協作勞動、共同合

作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因此對一個社會而言，對正義

的追求應置於首要地位。回歸後，澳門社會格局發生

了巨大變化，社會正義觀念也在悄然地變化着，人們

常常將社會中出現的、尤其是社會公共事件的公正性

問題與“一國兩制”背景聯繫起來2，從而逐漸形成

了“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社會正義觀念。基於此，有

必要在認真理解正義的概念內涵基礎上，分析“一國

兩制”下澳門社會正義觀的內容，指出正義觀念雖然

具有很強的抽象性，卻依然是人類社會實踐的各種具

體情況的凝鍊，尤其是現代社會對制度正義的追求在

獲得有序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狀態中的重大意義。“一

國兩制”制度背景下，澳門社會正義觀念對社會結構

與澳門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設有着重要導向作用，是社

會有序發展的思想前提與觀念保障。 

 

 

二、正義詞義考量 

 

正義經常被認為是含義廣泛、內容很難確定的極

其抽象的概念，但對正義的一般分析還是可能的。這

是因為，一方面，歷史上的先賢們對正義的思考為我

們對正義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知識基礎並指明了研究

的思想路徑；另一方面，正義從來不是空洞的說教，

總是體現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從身邊事的

具體過程中得出是否正義的結論。人類數千年的追求

正義的社會實踐也為人們對正義的思考提供了經驗

基礎和觀察思考的資料。這裏首先對正義進行抽象的

概略認識，再對正義的特徵以及它在人類社會實踐各

種具體情況下的具體體現加以研究，從而使正義的概

念得到闡釋。 

在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兩種思想傳統，中國

的思想傳統與西方思想傳統中，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就

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了正義的重要性。西方人的正義觀

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甚至

可以溯源到荷馬時代的詩人，而中國人的正義觀念則

萌發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傳統的儒家思想

中得到充分體現。所不同的是，中國人與西方人用不

同的概念和不同的思想方式思考這一問題，從而形成

了不盡相同的正義理念。 

在中國，從字意上分析，“正”是“一”和

“止”的會意字。“一”具有公平和均衡的意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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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物在整個宇宙或社會中均等地被賦予各自位置

和功能起作用的結果，在個體與個體和個體與全體之

間形成調和與平衡的公平和均衡。“止”單純是到達

某地而停止的意思。但“止”和“一”相結合意味着

不往前走，不是沒有達到、不偏不倚，位於中心。

“正”是所有事物大本，是中庸中和狀態，處於形成

均衡和調和的最善最良的常態，成為一切事物最理想

的對象，成為具有理想成就內容的終極目標和最高樣

本。“義”曾指人的容貌和行動舉止的儀，後發展為

指人的容貌和行動舉止最適合時宜的應有規範。

“義”也具有“善”的概念。可以認為，“正”和

“義”具有各自自我完成和自他共成的兩面，有着最

先、最良價值。3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正義與“冤

仇”現象緊密相連。報仇與伸冤構成了正義兩大內

容。前者表達了一種自力救濟的觀念，後者寄希望於

某種公力保護。通過向官府訴冤，由父母官以“公”

的身份替小民“作主”，是為伸冤；或者報仇者通過

各種方式最終手刃仇人，從而完成自己對親人義不容

辭的義務。於是，在對報仇與伸冤的藝術表達中，攔

轎告狀的弱女子與臥薪嚐膽、伺機報復的大丈夫就成

了典型的藝術形象，體現了不屈不撓的正義感。這就

使得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正義觀念與權利自由、政治結

構等理性建構無關，而更加重視個人主觀情感的表達

與宣洩。這種傳統對中國現代正義觀念的構建依然有

影響。 

在西方，從詞源上說，正義一詞來自古希臘語，

意思是指劃分、劃定出來的東西，它來源於詞根

deiknumi(意指“我表明”、“我指出”)。4 有人指

出，在希臘文中，正義和直綫是一個詞，表示一定之

規，正義與法官也是同一個詞。5 也有人指出，正義

的 詞 根 “ dik ” 意 為 對 於“ 正 直 ” 的道 路 的 “ 指

示”，可能和拉丁語的“手指”(digitas)或“正直”

(directe)同出於一種較古的語言。6 總之，正義是一種

標準，這一點為大家共同承認。 

從古希臘的正義觀念看，正義同女神特彌斯緊密

相連。特彌斯是掌管法律和正義的女神。她的形象被

描述為一手執天平，一手執劍，雙眼被布帶蒙着，象

徵着公正無私和執法如山。7 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裏，

社會像自然界一樣，其秩序也是由奧林匹斯山上的諸

神確定的。諸神之父宙斯是自然和社會秩序的最高主

宰，各個神袛則是這個秩序的具體體現。在荷馬史詩

《伊利亞特》中，正義的全部用法都是指一種由判官

對一場爭論作出判斷，或指由一參與者在爭論中提出

的主張。一種特殊的正義(即判官的判斷或當事人的

主張)如果合乎女神特彌斯的要求，它就是正直可靠

的；如果與特彌斯的要求相違，它就是歪曲不當的。

當一位國王的判斷符合特彌斯的旨意，即宙斯所頒佈

的法令時，他的判斷就是正直可靠的。8 在這裏，我

們看到了真正的語言概念的演進和轉化：正義的含義

從較寬泛的判官的判斷及參與者的主張演化為符合

女神特彌斯要求的判斷和主張。這樣，正義就不再是

一種主觀性的東西了，它本身就等同於神的旨意，具

有強烈的客觀必然性了。這時，正義已經具有了現代

正義觀念的全部特徵。所以，正義本身也被希臘人表

述為一個女神。狄凱成為正義女神，它是宙斯和特彌

斯之女，是正義的化身。正義女神狄凱監視着人間的

生活，並向宙斯報告不合理的事情。在許多神話中，

狄凱都充當宙斯的謀士。在一些悲劇中，狄凱則是復

仇女神，用神劍刺殺不公正的人的心。在造型藝術

中，狄凱手執棒槌，嚴肅可畏。9 古希臘早期的詩人

赫西俄德生動地描述了正義女神的形象：正義女神和

其他三萬個神靈一起，“身披雲霧漫遊在整個大地

上，監視着人間的審判和邪惡行為。”10 

從西方社會正義觀念的產生和形成過程看，正義

實際上表達了一套人類的行為規範和社會組織方

式。對於人類來說，正義是必須遵守的，具有很大的

強制性。正義是神為人類規定的法規。由於神是一切

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源泉，神的權威也為人間的正

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人和社會都必須按照正義的

原則行事，這是正義觀念的核心。 

根據赫西俄德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早期希臘人

理解的正義的主要內容。第一，正義是強暴和暴力的

對立面。人們不能因為有了力量就佔據別人的城市。

第二，正義是真正的人類社會的規則。自然界的其他

生物都遵循弱肉強食的規則，只有人類奉行正義。

“由於魚、獸和有翅膀的鳥類之間沒有正義，因此她

們互相吞食。”11 第三，正義的內容包括人類社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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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得到普遍肯定的基本道德準則，如不分本邦人和外

邦人，一律給予公正的審判；不在作證時說假話，設

偽誓；不行兇強暴；不以暴力奪取財富；不拿不義之

財。第四，正義來自神，由神監督執行。違反了正義，

神就給予懲罰；實行了正義，神就會給予獎賞。12 可

見，正義本質上是社會秩序的觀念。為了在一個社會

中共同生活下去，不能每日每時都使用暴力手段，這

樣做的成本太高了。通過劃分社會成員間的權利和義

務，通過有規制地分配社會的基本利益，社會可以在

較少暴力干預的情況下自行運轉。樹立正義觀念就是

達到這個目的途徑。 

 

 

三、對“一國兩制”下澳門社會正義的 

理解與追求 

 

對於甚麼是社會正義問題，標準不同，結論自然

存有差異，故此，即使是相關專家學者通常也難給出

令人普遍接受的答案。這是因為正義觀念總是隨着社

會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但是，對於社會正義的探討還

是可以從分配正義、司法正義與政治正義三個方面來

分析。首先，關注分配正義的理由在於它直接關係到

我們社會生活的品質。事實證明，在一個社會中，人

們在怎樣的程度上理解分配正義，也就決定了人們可

能會擁有甚麼樣的社會生活。可以說，離開對於分配

正義的基本理解，公平正當的社會生活幾乎是不可能

的。在更客觀的水平上理解分配正義，能夠為我們正

當的現實生活建構倫理前提。其次，我們的社會是由

目標與偏好各異的人組成的，以稀缺資源的公平分配

為目的的直接商談，必然是一個漫長並且可能沒有結

果的過程，所以，司法裁決成為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事情。但是，裁判者存在的理由是甚麼，裁判是否

就是對於直接商談結果的模擬，裁判的公正是因為它

接近於直接商談的結果，還是因為裁判者所遵循的原

則被我們所認可？這一系列問題實際上都關係到我

們對司法正義原則的理解，因此司法正義也應是社會

正義的內容之一。最後，如果將分配正義與司法正義

合理地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就會自然導向政治

結構的合理性問題。可以說，人類社會之所以沒有將

無政府看作是一種理想的人類生活狀態，就是因為，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一種比政治和法律更加

有效的保證社會正義的結構。有效的政治結構與正義

訴求永遠是密不可分的。“一國兩制”條件下，思考

澳門社會正義問題同樣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展開，事實

上，無論分配正義還是司法正義都是澳門社會正在面

臨的問題，也是構建澳門社會正義觀的主要着力點。

政治正義則涉及到澳門的民主選舉，同樣是澳門社會

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 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是社會正義的核心。正義就是一個社會

分配其社會利益的方式。如果分配方式合理有效，人

們就說它是正義的。怎麼樣分配才算正義、才算合

理？人們從不同的立場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一種觀點

認為，分配應該根據需要。雖然每個人的能力都不一

樣，但他作為人類一員的需要卻是相同的。對於社會

的物質財富，每個人都有根據需要取得一份的平等權

利。這是正義即平等這種觀念最徹底的表達。這種觀

點符合保護弱者和窮人才是正義的原則，但是，它沒

有解決效率問題。在人類的本性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之

前，以絕對平等和個人需要的原則分配社會利益，必

然導致人們少生產，多消費，這樣就會阻止人們為發

展社會生產力做出努力。分配上的過度平等只能導致

生產力的停滯和退步。另一種觀點認為，正義的分配

就是通過市場自由交換形成的分配。這種觀點認為，

平等的分配原則實際上隱藏着極大的不平等，表現了

根本的非正義性。由於每個人的能力天生就有差別，

人們對創造社會財富的貢獻是不同的。如果用平等分

配的方法實現正義，就會導致對那些天賦較好、貢獻

較大的人的剝奪和歧視，是一種嚴重的非正義。而

且，這種非正義還會剷除人們努力生產和創造的動

力。設想一下，如果做與不做一個樣、做多做少一個

樣，誰還有動力去生產更多的社會財富呢？完全的自

由和徹底的市場化，才能實現正義。在人類社會的所

有關係中都引入市場原則，就是真正的社會正義。 

上述兩種觀點是關於正義的兩種極端的理解。事

實上從來沒有一個社會真正實施它們。在現有的條件

下，絕對的平等和絕對的市場化都不會達到正義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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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目標。一定程度的平等和一定程度的市場化都曾經

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不能無限的推論下去。超過了

一定的界限，促進生產力的因素就會變成阻礙生產力

的因素。尋求正義的社會，最重要的是尋找多大程度

的平等和多大程度的市場化分配可以最大限度的推

動社會發展。這個道理也適合於社會其他利益的分

配。社會中可以分配的一切東西，如榮譽、地位、尊

敬、職位、教育機會和資訊等，都要兼顧平等和效率。

平等和效率在本質上是統一的。每個社會都有其特定

的平等和效率的最佳結合點，如果實現了這種最佳結

合，我們就可以說是實現了正義的社會。 

在澳門，分配正義問題可以合理地轉化為澳門社

會民生福利問題。在擺脫了最初的經濟低迷與脆弱的

財政收入等問題的困擾後，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與政

策取向都轉變為了以關顧與援助社會基層弱勢社群

為重點，全面推進各項民生措施，形成民生導向的政

策基調。這種調整除了澳門在回歸後短期內形成了較

為雄厚的財政實力作為物質基礎之外，更有實施“一

國兩制”特定的政治生態環境所決定。“一國兩制”

條件下，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已經成為國家戰略，

澳門的民生問題不僅是澳門的事情，也是整個國家建

設和諧社會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彰顯着“一國兩

制”的生命力與獨特優勢。13 然而，民生福利是一把

“雙刃劍”，既有提供社會保障，滿足社會弱勢群體

基本需求的正當性，也存在着形成“懶人”社會、誘

發社會陷入失去進取心和奮發精神的危機。此外，澳

門的民生福利還存在着分配方式簡單化等問題。 

 

(二) 司法正義 

正義概念本來就是從司法裁判活動中引伸出來

的。直到今天，正義同司法活動仍然緊密相連。人們

一般都對司法機構提出伸張正義的要求。我們知道，

正義就是對社會利益的恰當分配。這種分配是依靠法

律制度來進行的。國家首先制定分配的規則，這就是

法律。法律是否合適、是否切合社會需要，對於能否

實現正義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再好的法律也要

通過人去實施。如果實施法律的機構和個人沒有理解

法律的精神，或者由於某種原因故意歪曲法律，就會

使既定的社會利益分配方案無法實行。在實施法律的

過程中，每一執法環節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都可

以對最終結果發揮影響。為了有效地實現社會正義，

實施法律的人不能僅僅滿足於熟記法律條文，他們必

須領會法律的原則，明白法律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分配

社會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樣，他們在執行法律時，

就可以按照法律的根本目的解釋法律。至於在實施法

律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涉及到更加複雜的因素，這裏

就不再解釋了。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有意歪曲法

律，終止法律效力的發揮，實際上是擾亂了社會利益

分配體系，使應該得到社會利益的人沒有得到，不該

得到利益的人卻得到了。這是最大的非正義。一般民

眾對於立法不太理解，但對於具體案件卻非常敏感。

他們能夠判斷對一個案件的判決是否符合正義，而且

他們的判斷一般是正確的。澳門的司法正義問題主要

體現為澳門司法程序拖沓冗長，司法效率低下，必須

檢討並及時更新相關制度，促進澳門司法正義。 

 

(三) 政治正義 

政治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政治是爭奪統治權

的鬥爭。勝利者得到支配和控制全部公共資源的權

力，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塑造社會，同時為自己獲取

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政治也是實現社會管理的公

共機構，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普遍的服務，這就需

要一定的資格和專業技能。社會正義的兩個要求，即

保持平等與效率之間的均衡與協調，仍然適用於政治

正義。這就是說，政治正義既要吸引人民的廣泛參

與，擴大人民在決定社會重大問題方面的發言權，體

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原則，又要堅持管理效能，限

制沒有能力和資格的人掌握重大政治事務的決定

權。政治正義要有利於推動社會的發展，擴大民主、

使人民在政治權力方面更加平等，可以防止掌握權力

的人濫用權力，預防重大決策失誤。代議制民主和文

官制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正義的要求，是比較

令人滿意的制度安排。回歸以來，澳門的民主政治獲

得了快速的發展，社會對政治正義的關注逐漸聚焦到

民主選舉問題，尤其是民主選舉的質量提升問題。由

於歷史原因，澳門的民主選舉活動，無論是直接選舉

還是間接選舉都是由社團參與主導而完成的，如何規

範社團政治功能成為澳門社會實現政治正義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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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而這是一個澳門獨有的課題，必須結合歷史與

現實予以考慮，在公平正義原則的引導下，運用公開

透明的程序化方式化解社團政治帶來的弊端，構建出

符合澳門民主政治發展需求的社會正義之路。 

 

 

四、結語 

 

正義多少是一個理想化的尺度，它代表社會中一

切善良和美好的方面。由於正義是一個高度抽象化的

尺度，它涵蓋的內容過於繁雜，所以人們對於正義的

認識也多種多樣。現實的社會幾乎全都是正義和非正

義相互摻雜的社會，只是有的社會正義的成分多一

些，有的社會少一些。社會利益分配系統是極其複雜

的，它擁有無數的層級和無盡的支脈，相互纏繞，盤

根錯節。人們根據一個時代總的需要和趨勢，形成一

些評價標準。例如，在專制和等級制社會中，自由和

平等就會成為正義的標誌；在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的社

會，縮小經濟上的不平等就成為社會正義所要追求的

目標；由於社會容易受強者和富人的操縱和控制，容

易忽視弱者和窮人的利益(這些人擁有適當的利益是

促進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所以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把

保護弱者和窮人的利益作為正義的重要內容。人們在

使用這些具體標準衡量社會現實時，一般不會考慮到

他們同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係，而首先把他們當作一

種道德上的絕對命令，當作一種良心的要求。這是一

種社會的需要內化為個人倫理意識的典型例證。但

是，我們一定要清醒地意識到，在看似純粹倫理性的

正義觀念後面，實際上存在着強大的社會需要的因

素。“一國兩制”條件下，澳門的社會分配機制發生

了重要變化，社會正義觀也會隨着改變，應當充分運

用已有條件，在分配正義、司法正義與政治正義等方

面建設出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需求的社會正義觀，鞏

固“一國兩制”的建設成果，為豐富當代中國社會正

義觀的內容與發展路徑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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